
經濟部工業局
金屬產業智慧及低碳化升級轉型輔導計畫
申請書
(個案類)
計畫名稱: ○○○○○輔導計畫
輔導單位：○○○○○○
受輔導單位：○○○○○○
執行期間：自112年X月X日至112年X月X日
【本申請書承諾所列各項資料均屬正確，若有不實或侵權行為，相關單位需負完全責任】 


1、 輔導單位基本資料表
	輔導單位
名稱
	
	統一編號
	

	地址
	

	計畫
主持人
	姓名
	
	單位(職稱)
	

	
	電話
	
	手機
	

	
	E-mail
	

	參加碳盤查受訓紀錄
	課程名稱
	舉辦單位
	受訓日期/時數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協同計畫
主持人
(依需求可自行增減)
	姓名
	
	單位(職稱)
	

	
	電話
	
	手機
	

	
	E-mail
	

	參加碳盤查受訓紀錄
	課程名稱
	舉辦單位
	受訓日期/時數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計畫
聯絡人
	姓名
	
	單位(職稱)
	

	
	電話
	
	手機
	

	
	E-mail
	




2、 受輔導單位基本資料表
	企業名稱
	
	工廠登記
	□有/編號          □無

	登記地址
	

	通訊地址
	

	負 責 人
	(請填寫姓名及職稱)
	統一編號
	

	登記資本額
	元
	設立日期
	  年    月    日

	111年營業額
	元
	員工人數
	人

	規劃專業技能
種子人員
	人
	訂單層級
	Tier1  Tier2  其他

	計畫聯絡人
	姓名
	
	單位(職稱)
	

	
	電話
	
	手機
	

	
	E-mail
	

	金屬產業類別
(擇一勾選)
	工廠登記
產業類別
	□ 24基本金屬製造業
主要產品代號：        
	□ 25金屬製品製造業
主要產品代號：        

	
	營業項目
代碼
	□ CA01 鋼鐵、鋁、銅及鎂基本工業
□ CA02 金屬製品製造業
□ CA03 熱處理業
□ CA04 表面處理業
□ CA05 粉末冶金業
□ CP01 手工具製造業
□ CQ01 模具製造業
□ 其他

	主要營業項目
(最多條列5項)
	

	產業類別
	□手工具         □水五金     □表面處理       □粉末冶金
□銲接           □鈑金       □電線電纜       □輕金屬
□彈簧           □模具       □熱處理         □鋼線鋼纜
□鋁門窗及帷幕牆 □鋼鐵       □螺絲           □鍛造/鑄造
□鎖             □其它：__________________

	受輔導單位
參與公協會
(擇一填寫)
	□中華民國粉末冶金協會         □中華民國熱浸鍍鋅協會
□台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       □台灣板金經營協會
□台灣金屬熱處理學會           □台灣省彈簧科技研究協會
□台灣區表面處理工業同業公會   □台灣區金屬品冶製工業同業公會
□台灣區電線電纜工業同業公會   □台灣區彈簧工業同業公會
□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      □台灣帷幕牆技術發展協會
□台灣雷射鈑金發展協會         □台灣輕金屬協會
□台灣銲接協會                 □台灣鋼線鋼纜工業同業公會
□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         □台灣螺絲工業同業公會
□台灣鍛造協會                 □台灣鎖業暨五金發展協會
□台灣鑄造品工業同業公會       □台灣鑄造學會
□社團法人台灣螺絲貿易協會     □社團法人高雄市鋁門窗經營協會
□社團法人高雄國際鋼鐵經營協會 □彰化縣水五金產業發展協會
□其它：__________________

	碳盤查報告
	盤查範疇
(擇一填寫)
	□ 類別1及類別2 (應檢附盤查清冊)

	
	
	□ 類別1~6 (應檢附盤查清冊；受輔導業者需配合檢附相關資訊，若無法配合提供，結案時盤查報告願以類別1及類別2替代之)




3、 輔導單位碳盤查服務內容
1、 企業製程碳排量及盤查需求說明：
(請針對輔導單位現況，說明企業碳盤查需求，如：為國際品牌供應鏈成員或國際客戶要求等)















2、 碳盤查作法：
(請說明如何協助企業推動碳盤查，需有具體碳盤查規劃及執行作法)















3、 減碳路徑圖推動作法：
(請說明如何協助企業繪製減碳路徑圖，並研擬減碳目標及規劃減碳推動方向)


















4、 碳盤查專業技能傳承規劃內容
1、 專業技能傳承作法：
(請針對完成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導入流程及報告邊界界定、溫室氣體排放量量化等相關課程之至少取得12小時受訓時數規劃說明)

	序號
	課程單元名稱
	時數
	姓名
	單位/職稱
	聯絡電話
	E-mail

	例
	參與XX課程或自行授課
	X
	XXX
	XXX
	XXX
	XX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

5、 預期成效
1、 碳盤查量化預期成效：
[bookmark: _Hlk112804989](請填寫企業推動碳盤查及減碳路徑圖規劃可達成之量化效益指標)
	類別
	項目
	目標效益

	碳盤查
	碳盤查技能傳承人數(位)
	

	
	推動碳盤查場域(廠)
	

	
	其它：___________________
	

	減碳路徑圖
	預計完成之減碳專案項目(件)
	

	
	預計可達成之減碳量(kg)
	

	
	其它：___________________
	


(如有不足的項目請自行增列，無的項目則免填，填寫「其它」需說明項目)

2、 智慧化及低碳化量化預期成效：
(請說明場域減碳智慧化及低碳化後，可達成之量化效益指標)

	類別
	項目
	目標效益

	智慧化
	智慧化諮詢診斷及改善建議報告(份)
	1

	低碳化
	低碳化諮詢診斷及改善建議報告(份)
	1

	
	符合ISO14064-1碳盤查報告書(份)
	1

	
	其它：___________________
	




6、 本計畫經費預算表(中小企業)
	輔導單位名稱
	○○○○○

	執行期間
	112年X月X日至112年X月X日

	經費項目
	政府款(元)
	自籌款(元)
	計算方式

	[bookmark: _Hlk133135698]直接薪資
	
	
	

	[bookmark: _Hlk133135718]	計畫/協同主持人費
	
	
	(需編列人事費)

		其他專任研究人員費
	
	
	

	[bookmark: _Hlk133135832]其他直接費用
	
	
	

		鐘點費
	
	
	

		教材費
	
	
	

		出席費
	
	
	

		審查費
	
	
	

		國內旅費
	
	
	

		短程車資
	
	
	

		郵資及快遞費
	
	
	

		會議活動費
	
	
	

		印刷費
	
	
	

		物品消耗品
	
	
	

		保險費
	
	
	

		資料蒐集費
	
	
	

		臨時聘僱人員
	
	
	

		雜支
	
	
	(總經費5%為上限)

	   管理費
	
	
	(法人單位-總經費8%為上限)

	小計
	
	
	

	營業稅
	
	
	

	合計
	160,000
	40,000
	


備註：
(1) [bookmark: _Hlk116392562]本計畫經費編列以經常門為主。
(2) 雜支不得超過總編列經費之5%；管理費不得超過總編列經費之15%，且應小於直接薪資總額。
(3) 直接薪資跟管理費科目不能流出流入
(4) 前述未特別說明者，依經濟部工業局相關規定為標準。



本計畫經費預算表(非中小企業)
	輔導單位名稱
	○○○○○

	執行期間
	112年X月X日至112年X月X日

	經費項目
	政府款(元)
	自籌款(元)
	計算方式

	直接薪資
	
	
	

		計畫/協同主持人費
	
	
	(需編列人事費)

		其他專任研究人員費
	
	
	

	其他直接費用		
	
	
	

		鐘點費
	
	
	

		教材費
	
	
	

		出席費
	
	
	

		審查費
	
	
	

		國內旅費
	
	
	

		短程車資
	
	
	

		郵資及快遞費
	
	
	

		會議活動費
	
	
	

		印刷費
	
	
	

		物品消耗品
	
	
	

		保險費
	
	
	

		資料蒐集費
	
	
	

		臨時聘僱人員
	
	
	

		雜支
	
	
	(總經費5%為上限)

	管理費
	
	
	(法人單位-總經費8%為上限)

	小計
	
	
	

	營業稅
	
	
	

	合計
	240,000
	60,000
	


備註：
(1) 本計畫經費編列以經常門為主，勿自行增減項目。
(2) 雜支不得超過總編列經費之5%；管理費不得超過總編列經費之15%，且應小於直接薪資總額。
(3) 直接薪資跟管理費科目不能流出流入
(4) 前述未特別說明者，依經濟部工業局相關規定為標準。



附件1
經濟部工業局112年度
金屬產業智慧及低碳化升級轉型輔導計畫
合作同意書(個案類-中小企業)
立意願書單位：
_______________(以下簡稱甲方)        _______________(以下簡稱乙方)
緣甲方與乙方為執行經濟部工業局「金屬產業智慧及低碳化升級轉型輔導計畫」，雙方同意簽署本合作同意書，茲將雙方合作事項約定如下：
1、 乙方僅限於申請政府相關之相關碳盤查計畫一次，不得重複申請資源。
2、 合作項目：
(1) 甲方需協助針對乙方場域，完成符合ISO14064-1碳盤查報告書1份。
(2) 甲方需協助乙方研擬減碳路徑圖1份。
(3) [bookmark: _Hlk132924523]執行計畫期間，乙方至少需至少指派1位(含)以上擔任專業技能種子人員，完成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導入流程及報告邊界界定、溫室氣體排放量量化等相關課程，並至少取得12小時受訓時數技能傳承。
(4) 甲方需協助乙方進行智慧化諮詢診斷，並提供改善建議報告1份。
(5) 甲方需協助乙方進行低碳化諮詢診斷，並提供改善建議報告1份。
3、 計畫執行經費：
(1) 乙方同意支付甲方新台幣 40,000元，作為計畫執行經費。
	甲  方：ooo 法人/學校ooo 科系
代理人：ooo 負責人/系主任
地　址：ooo
	乙  方：ooo 公司
代表人：ooo      職稱：ooo
地  址：ooo



	授權代表
甲方用印
(公司章/系辦章)
(負責人章/系主任章)
	
	授權代表
乙方用印
(公司章)
(負責人章)


中華民國112年oo 月oo 日


附件2
經濟部工業局112年度
金屬產業智慧及低碳化升級轉型輔導計畫
合作同意書(個案類-非中小企業)
立意願書單位：
_______________(以下簡稱甲方)        _______________(以下簡稱乙方)
緣甲方與乙方為執行經濟部工業局「金屬產業智慧及低碳化升級轉型輔導計畫」，雙方同意簽署本合作同意書，茲將雙方合作事項約定如下：
3、 乙方僅限於申請政府相關之相關碳盤查計畫一次，不得重複申請資源。
4、 合作項目：
(6) 甲方需協助針對乙方場域，完成符合ISO14064-1碳盤查報告書1份。
(7) 甲方需協助乙方研擬減碳路徑圖1份。
(8) 執行計畫期間，乙方至少需至少指派1位(含)以上擔任專業技能種子人員，完成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導入流程及報告邊界界定、溫室氣體排放量量化等相關課程，並至少取得12小時受訓時數技能傳承。
(9) 甲方需協助乙方進行智慧化諮詢診斷，並提供改善建議報告1份。
(10) 甲方需協助乙方進行低碳化諮詢診斷，並提供改善建議報告1份。
4、 計畫執行經費：
(2) 乙方同意支付甲方新台幣 60,000元，作為計畫執行經費。
	甲  方：ooo 法人/學校ooo 科系
代理人：ooo 負責人/系主任
地　址：ooo
	乙  方：ooo 公司
代表人：ooo      職稱：ooo
地  址：ooo



	授權代表
甲方用印
(公司章/系辦章)
(負責人章/系主任章)
	
	授權代表
乙方用印
(公司章)
(負責人章)


中華民國112年oo 月oo 日


附件3.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
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
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
經濟部工業局(以下簡稱工業局)及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(以下簡稱金屬中心)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在您提供個人資料予工業局和金屬中心前，依法告知下列事項：
一、為執行經濟部工業局主辦、金屬中心執行之「金屬產業智慧及低碳化升級轉型輔導計畫」，而辦理相關會議、輔導及其他依法得從事業務有關之活動等特定目的，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：姓名、公司/單位/職稱、連絡方式(包括電話/手機與E-MAIL)等，以作為上開計畫之後續處理、聯絡、郵寄及記錄之用途。
二、工業局和金屬中心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依工業局和金屬中心隱私權保護政策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三、工業局和金屬中心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四、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，工業局和金屬中心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五、工業局和金屬中心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、本次以外之產業之推廣、宣導及輔導、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，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[bookmark: _Hlk133331875][bookmark: _Hlk133332025]六、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工業局和金屬中心當事人行使窗口，電話：07-3513121轉2360，行使之下列權利：
(一)查詢或請求閱覽。
(二)請求製給複製本。
(三)請求補充或更正。
(四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
(五)請求刪除。
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，工業局和金屬中心不負相關賠償責任。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4條規定，工業局和金屬中心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。
七、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，工業局和金屬中心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。
八、工業局和金屬中心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，工業局和金屬中心將會善盡監督之責。
九、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且同意工業局和金屬中心留存此同意書，供日後取出查驗。
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
一、本人已充分知悉工業局和金屬中心上述告知事項。
二、本人同意工業局和金屬中心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，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。
立同意書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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